遂宁市财政局

遂财采〔2020〕27号

遂宁市财政局关于公开征集2020年度遂宁片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

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采〔2017〕62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2020年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征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采〔2020〕57号）要求，我局将开展2020年度遂宁片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征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一）征集时间：5月20日—7月13日

（二）现场递交资料时间：2020年5月25日-7月13日

（三）培训测试时间：另行安排。

二、征集重点

（一）重点征集车辆类，家具用具类，医疗设备，纺织原料、毛皮、被服装具类，食品类，法律服务类，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环境服装类，展览服务类，印刷和出版服务类，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类，文物及陈列品等方面的专家。

（二）遂宁片区不再征集政府采购工程类品目专家。

三、专家申请条件

评审专家采取自我推荐、单位推荐方式向社会公开征集。

评审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无行贿、受贿、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

（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或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三）熟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

（四）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评审工作,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中国公民;

（五）不满70 周岁,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工作;

（六）申请成为评审专家前三年内,无川财采〔2017〕62号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不良行为记录。

对评审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未达到上述第2点规定的“工作满8年”条件，取得博士学位或者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可以放宽至4年；取得硕士学位或者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可以放宽至6年。

上述第2点规定的“同等专业水平”的认定，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的，由本单位人事部门推荐认定；属于其他单位的，由其所属行业自律组织推荐认定。本单位人事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不予（宜）认定或者没有行业自律组织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认定。

四、专家申请方式

申请担任评审专家的人员（下称申请人）应当登录“四川政府采购网”（www.ccgp-sichuan.gov.cn）“专家库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并将下列资料提交至遂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

（一）本人签字后的《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注册表》（一份）；

（二）本人有关资质证件（如学历或学位、专业技术职称证明或者职（执）业资格证明或者能够证明其专业技术能力的材料、身份证）等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查验后退回）；

（三）近期1寸免冠照片2张；

（四）本人签字的近十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的承诺书（一份，见附件1）；

（五）本人签字的承诺函（一份，见附件2）；

申请人应对填报信息和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在四川省内多地申请或者提供虚假申请资料。

五、专家入库条件

按照省财政厅要求，通过初审的评审专家，将进行培训测试，培训且测试通过后方能进入复审程序。

请各位申请人选择评审品目时务必注意本人的专业技能与申报的评审品目之间的关联性，防止评审品目过多过滥，出现专家“不专”的问题。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遂宁市财政局

联系地址：遂宁市遂州北路169号

联 系 人：邓老师

联系电话：0825-2313824

 

附件：1.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本承诺函仅作参考）

2. 个人承诺函（本承诺函仅作参考）

 

  

遂宁市财政局

2020年5月18日

附件1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现郑重承诺：近十年期间，无任何行贿犯罪记录。若有不实，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名、捺印）：    
年      月     日

附件2

 个人承诺函

本人自愿承诺：

一、申请成为评审专家前三年内,无下列情形的不良行为记录：

1.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2. 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

3. 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

4. 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5. 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6. 拒不履行配合答复供应商询问、质疑、投诉等法定义务;

7. 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二、本人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工作；

三、本人以独立身份参加评审工作,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本人填报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承诺人（签名、捺印）：           

年    月    日

遂宁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5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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